通 知
东办文〔2011〕45号
中共东西湖区委办公室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街、办事处（园区），人武部，区委各部委，区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及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2004年以来，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标准，狠抓各项创建任务的落实，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区连续三次获得“全国科普示范区”殊荣。为巩固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成果，全面总结创建工作成效和经验，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开展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范围及名额
（一）评选范围
参加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的单位、部门和个人。
（二）表彰名额
1、先进集体40个，其中大队、社区、站、所、学校25个；

2、先进个人100名。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
1、单位（部门）领导高度重视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工作，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把创建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及时解决创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创建工作有规划、有方案、有工作机构、有专人管理、有工作台账。
3、出色完成创建工作任务。坚持创建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核心，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为目的；针对分解计划开展创建工作；科普网络体系更为健全、工作机制更趋完善，科普经费更有保障，设施建设更具特色，公众的科学素质明显提升，且科普工作有靓点、有突破、有创新。
（二）先进个人
1、积极参加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工作，表现突出、成绩优异。

2、热爱科普事业，具有“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的良好工作作风和职业素养。

3、在科普教育、宣传、推广、普及工作中乐于建言、带头实践、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为推动我区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化和科普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评选表彰程序
（一） 各申报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分别填写《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先进集体申报表》、《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先进个人申报表》，并附先进事迹材料，向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科协）（以下简称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申报。

（二）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评意见。

（三）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初评意见进行审核，确定获奖名单。
（四）发文并召开大会对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四、相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表彰活动，主要领导要参与，分管领导具体抓，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本地本部门科普事业和谐健康发展。
（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进行推荐、申报。
（三）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逐级评选推荐工作，按大队、社区、站、所、学校民主推荐，或由单位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推荐的办法，经所在单位党委或工委、党组审核，签字盖章后上报的程序办理（区直机关工委、区教育局、区城乡建设局、区城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局、区卫生局等部门负责组织系统、战线的评选推荐及申报工作），杜绝指定现象。
（四）各申报单位请于2011年8月10日前将纸质版申报表和先进事迹材料各一式二份报送至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申报表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dxhkx＠sina.com）。相关申报表可登录“东西湖区科学技术协会网” （http://www. dxhkx.gov.cn/）下载。

有关具体事项请与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83891944；电子邮箱：dxhkx＠sina.com）

附件：1、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先进集体（个人）表彰名额分配表
2、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3、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中共东西湖区委办公室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7月  日
附件1：

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
	先进集体
（社区、大队、站、所、学校）
	先进个人

	1
	吴家山街办事处
	2
	5

	2
	慈惠街道办事处
	1
	3

	3
	长青街道办事处
	1
	3

	4
	走马岭街办事处
	2
	3

	5
	新沟镇街办事处
	2
	3

	6
	径河街道办事处
	1
	3

	7
	金银湖街办事处
	1
	2

	8
	将军路街办事处
	1
	2

	9
	东山办事处
	2
	5

	10
	辛安渡办事处
	2
	3

	11
	柏泉办事处
	2
	3

	12
	区直机关工委
	
	20

	13
	区教育局
	3
	5

	14
	区城乡建设局
	1
	2

	15
	区城管局
	
	1

	16
	区交通运输局
	
	1

	17
	区水务局
	
	1

	18
	区农业局
	
	2

	19
	区卫生局
	1
	2

	20
	吴家山台商工业园区管委会
	
	1

	21
	东啤集团公司
	
	2

	22
	武汉东西湖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
	
	1

	23
	东流港牧业园管委会
	1
	2

	24
	海景花园建设管理处
	
	1

	25
	区农科所
	1
	1

	26
	区自来水公司
	
	2

	27
	区城投公司
	
	1

	28
	区人民医院
	1
	2

	29
	民营企业
	
	5

	30
	区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基地
	
	1

	31
	区农业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农业110）
	
	1

	32
	区科普学校
	
	1

	33
	青少年军事科普教育基地
	
	1

	34
	黑冰特色农业科普示范基地
	
	1

	35
	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工作
领导小组
	15
	8

	合计
	40
	100


附件2：

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先进集体申报表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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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党组织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领导小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事迹材料要求1000字左右（不够可另附页）
附件3：

东西湖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人
	

	单位全称
	
	邮政编码
	

	政治面貌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传真电话
	

	个

人
创

建

工

作

中

的

主

要

业

绩
和
贡
献
	

	单  位

党组织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领导小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事迹材料要求1000字左右（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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